
人 民 團 體 解 散 程 序 ：

1、 召開理監事會，確認會員名冊與會員大會議程(議程包

含團體解散案、財產清算案等討論提案。)

(召開理監事會7日前函知本處,會議結束後30日內函報會議紀

錄。)

2、 召開會員大會議決「團體解散案」。並清算團體財產。

（召開會員大會15日前函知本處,並附會員名冊）

＊人民團體法第27條：「人民團體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之決議，應有會員

（會員代表）過半數之出席，出席人數過半數或較多數之同意行之。但左列事

項之決議應有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：

  一、章程之訂定與變更。

  二、會員（會員代表）之除名。

  三、理事、監事之罷免。

  四、財產之處分。

  五、團體之解散。

  六、其他與會員權利義務有關之重大事項。」

3、 召開會員大會後30日內,函報下列資料至本處：

（1）會員大會會議紀錄~包含團體解散案及清算財產案。

並附簽到簿。

（若財產未歸零，剩餘財產將歸屬所在地之地方

自治團體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關團體所有。）

（2）填寫「彰化縣社會團體解散報告表」。

（3）繳回「立案證書」、「理事長當選證書」與「圖



記」。

彰化縣社會團體解散報告表

團體名稱

會址

原頒立案

證書字號

有無向法院

登記法人

及

經

過

解

散

原

因

奉准解散

時間及文號

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字第        號



解散時間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撤銷原立案

證書及圖記時間

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清

算

事

項

1. 清算人姓名：

2. 清算時間：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 日 

3. 剩餘財產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元

            其他：

備

考

清算人：（五人以上，請簽章）

團體負責人（或清算人）簽章：

中華民國   年   月   日

各級人民團體理監事會聯席會、理事會、監事會議紀錄參考格式

彰化縣（團體名稱）第○屆第○次理監事會聯席會會議紀錄

時    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 ）    午    時    分

地    點：

出席人員：理事：計  人（應出席 人，實到 人，請假 人，缺席 

人）



　　　　　監事：計   人（應出席 人，實到 人，請假 人，缺席 

人）

列席人員：（請載明單位名稱及姓名，如人員太多，則註明如簽到

簿）

主    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  錄：

1、 主席致詞：

2、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：

3、 來賓致詞：

4、 報告事項： 

5、 討論提案：

  第一案：提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署人：

  案  由：(例如：審定會員名冊案。)

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或修正通過如附件。

第二案：提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署人：

  案  由：(例如：審定本會解散案、決算表、財產清算案。)

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或修正通過如附件。

6、 臨時動議：

  第一案：動議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議人：

  案  由：謹提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」乙案，請  審

議。

  決  議：  

八、散會：    午    時    分。



各級人民團體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會議紀錄參考格式

彰化縣(團體名稱)第○屆第○次會員（會員代表）大會會議紀錄

時    間：    年    月    日（星期   ）   午   時  

分

地    點：

出席人員：計  人（應出席  人，實到  人，委託出席 人，請假  人，

缺席 人，如簽到簿）

列席人員：（請載明單位名稱及姓名，如列席人員太多，則註明如簽到

簿）

主    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    錄：

1、 主席致詞：

2、 主管機關代表致詞：

3、 來賓致詞：

4、 報告事項：

（1） 上次大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。

（2） 本年度會務推展執行情形。

（3） 監事會查帳報告。 



1、 討論提案：

  第一案：提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署人：

  案  由：請審議    年度收支決算書案（如附件第○○頁）。

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或修正通過如附件。

  第二案：提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署人：

  案  由：請審議本會（彰化縣○○○會）解散案。

  說　明：由於眾多理監事及會員業務繁忙，無法配合本會相關事

項，經會員三分之二以同意，擬提解散本會（彰化縣○

○○會）。

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或修正通過如附件。

第三案：提案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署人：

  案  由：清算本會財產，經理事會審查，由監事會審核帳戶方面

無債務問題，財產歸零。

  決  議：照案通過或修正通過如附件。

2、 臨時動議：

  第一案：動議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附議人：

  案  由：

  決  議： 

七、散會：    午    時    分。

彰化縣○○○○○會  　函



受文者：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發文字號：   　　 字第      號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主旨：檢送本會第第○屆第○次會員大會會議
紀錄(詳如附件)，已於會議中議決召開會
員大會議決本團體解散案，並清算團體財
產。

說明：

附件：一、本會第○屆第○次會員大會會議紀
錄

      二、年度經費收支決算表。（財產歸
零）

　　　三、立案證書（正本）
　　　四、理事長當選證書（正本）
　　　五、圖記章乙枚（圖記截角印模紙 2

份）
　　　六、彰化縣社會團體解散報告表
正本：彰化縣政府社會處
副本： 

機關地址： 
承辦單位：
聯絡電話：
聯絡人： 
機關傳真：



理事長○○○（請蓋章）

 

彰化縣              （人民團體）圖記截角印模紙

會名：




